
附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成本测算

序号 类 别 起始年份 服务对象

人均服

务成本

（元）

项目及内容

一
建立居民健

康档案
2009

辖区内常住居民，

包括居住半年以上

非户籍居民

4.13 1.建立健康档案。2.健康档案维护管理。

二 健康教育 2009 辖区内居民 4.38

1.提供健康教育资料。2.设置健康教育

宣传栏。3.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服务。4.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5.开展个体化健康

教育。

三 预防接种 2009
辖区内 0～6 岁儿

童和其他重点人群
2.9

1.预防接种管理。2.预防接种。3.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理。

四
儿童健康管

理
2009

辖区内居住的 0～

6岁儿童
4.12

1.新生儿家庭访视。2.新生儿满月健康

管理。3.婴幼儿健康管理。4.学龄前儿

童健康管理。

五
孕产妇健康

管理
2009

辖区内居住的孕产

妇
3.17

1.孕早期健康管理。2.孕中期健康管理。

3.孕晚期健康管理。4.产后访视。5.产

后 42 天健康检查。

六
老年人健康

管理
2009

辖区内 65 岁及以

上常住居民
10

1.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2.体格检

查。3.辅助检查。4.健康指导。

七

慢性病患者

健康管理（高

血压）

2009

辖区内 35 岁及以

上原发性高血压患

者

10

1.检查发现。2.随访评估和分类干预。

3.健康体检。4.对血压不稳定的患者增

加 2 次随访。

慢性病患者

健康管理（2

型糖尿病）

2009
辖区内 35 岁及以

上 2 型糖尿病患者
4.14

1.检查发现。2.随访评估和分类干预。

3.健康体检。4.对血糖不稳定的患者增

加 2 次随访。

八 重性精神疾2009 辖区内诊断明确、 1.23 1.患者信息管理。2.随访评估和分类干



序号 类 别 起始年份 服务对象

人均服

务成本

（元）

项目及内容

病（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管

理

在家居住的重性精

神疾病（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

预。3.健康体检。4.对基本稳定和不稳

定的重性精神疾病（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增加 4 次随访。

九
结核病患者

健康管理
2015

辖区内肺结核病可

疑者及诊断明确的

患者（包括耐多药

患者）

0.5
1.筛查及推介转诊。2.第一次入户随访。

3.督导服药和随访管理。4.结案评估。

十
中医药健康

管理
2013

辖区内 65 岁及以

上常住居民和 0～

36 个月儿童

1.44
1.老年人中医体质辨识。2.儿童中医调

养。

十一

传染病和突

发公共卫生

事件报告和

处理

2009 传染

病报告和

处 理 ，

2011 突发

公共卫生

事件

辖区内服务人口 2.11

1.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

管理。2.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发现和登记。3.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相关信息报告。4.传染病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处理。

十二

卫生监督协

管(2016 年改

为卫生计生

监督协管)

2011 辖区内居民 2.09

1.食品安全信息报告。2..饮用水卫生安

全巡查。3.学校卫生服务。4.非法行医

和非法采供血信息报告。5.2017 年增加

计划生育相关信息报告。

十三
市、县级机动

调整
9.79

根据当地的疾病谱、服务标准、人力成

本、资源消耗、风险和难度调剂到子项

目，作为对重点人群的补充。其中对专

业公共卫生机构的技术指导可以统筹安

排工作补助，按照辖区服务人口不超过

1元/人的补助标准。

十四
2020年新增5

元部分
辖区内服务人口 5

新增 5 元全部落实到乡村和城市社区，

主要用于疫情防控工作，具体用于需方

补助、工作经费和能力建设等支出，暂

不进行成本测算。



序号 类 别 起始年份 服务对象

人均服

务成本

（元）

项目及内容

十五

原国家重大

公卫服务和

计划生育服

务项目中划

入的内容

辖区内服务人口 9

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等新划入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的 17 个项目由省卫生健

康委会同省财政厅每年下达年度任务和

绩效目标，各地市结合地方实际自主安

排，暂不进行成本测算。

合计 74

注：参考标准源自省项目办《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参考标准〔2018〕》（粤基本公卫服务项

目办〔2018〕23 号）。以后年份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各子项目可以相应按比例提高。必要时，

经测算，各地可据实调整各项目人均服务成本。


